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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海洋发展局
关于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31 号

代表建议的答复
威海发字〔2023〕98 号

周志权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快建设浅海科技湾区标准化试验场的建

议”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（威海）是威海市公益性海洋产业服务

和科技支撑平台，是我市乃至我国海洋观测、监测和调查仪器设

备研发、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试验平

台，对我国海洋科技和海洋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。您

提出的构建基础水文、安全保障、试验测试标准、人才引培等四

大体系的建议，对推进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（威海）建设很有必

要，我们认为建议十分可行，对此，我们将积极推进。

一、前期推进情况

一是建立健全基础水文体系。强化规划引领，编制了《远遥

浅海科技湾区功能区划》，将试验海域面积由 5 平方公里扩展到

90 平方公里，明确划分了各试验功能分区。制定《国家海洋综

合试验场运营管理办法》，建立海洋试验场管理机制，科学统筹

试验场海上资源。完成了锚泊式试验平台、坐底式观测平台、波

浪观测浮标、综合观测浮标、褚岛气象观测站、温盐链和水质监

测点、褚岛气象站和潮位站等设施建设，完成了历史环境数据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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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，完成了试验海域海洋水文、声速剖面、海底地形地貌、海岸

岛礁地形、海底底质、生物化学、海洋重力磁力等 7 类环境要素

的精细化调查；完成了测试试验海域 7 个监测站点、24 个要素

的环境监测系统建设。

二是推进安全保障体系建设。与国家海洋技术中心、省海洋

局等上级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，强化资金争取。2022

年争取省级财政资金 1000 万元，用于试验场试验设备、安全保

障设施、科研浮动码头等装备配套；今年争取省级财政资金 700

万元，用于 2 公里海底光电复合缆铺设。目前试验场区已配备了

警示浮标、雷达视频监控系统、无人机及水下机器人等基础安全

保障设施。科研浮动码头项目计划建设一座 36 米浮动码头，设

置 4 处泊位，为试验场运行和试验测试提供支撑和保障，项目已

完成招投标工作，目前正在施工。海底光电复合缆铺设项目计划

铺设海底绝缘电缆 2 公里以上，联通海上测试海域与陆地，为试

验平台建设、海岛运行与保障基地建设提供电力通讯等配套服

务，项目目前正在编制实施方案，力争年内动工建设。桩基试验

平台项目计划总投资 6000 万元，建设气象试验塔、温盐井、验

潮井、悬臂吊机、仪器设备搭载装置、仪器室等设置，满足各类

海洋仪器设备在长期、连续海洋真实环境下的对比试验搭载需

求，目前项目已纳入建设日程，正在进行前期论证。

三是构建试验测试标准体系。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是试

验场建设的关键环节。前期，依托国家海洋技术中心，试验场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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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标准体系框架设计，完成 20 种海洋仪器设备测试与评价方

法，研究制定了海上试验管理规程；积极对接交通运输部天津水

运工程科学研究院、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等科研院所，目前已

与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，拟在

湾区设立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威海海工装备科创中心，

搭建湾区产业计量测试科创平台，计划入驻蓝贝海洋科学中心，

设立 10－15 平方公里的海上计量试验区。项目引进后，将提供

海洋设备研发、测试、生产、使用等产业过程中的计量测试服务，

填补试验场在海洋装备检验测试以及计量认证上的空白。

四是加快建设人才引培体系。招才引智方面，先后同航天科

技、航天科工、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电子科

学研究院等企业、科研院所在创新创业、人才引进、技术合作等

方面开展对接交流，加大项目人才招引力度。目前已注册企事业

单位 36 家，建成院士工作站 1 处，先后引进 3 位国家级人才开

展创新创业活动，自主培育国家级人才项目 2 个、泰山产业领军

人才等省级人才项目 6 个。同时不断完善住宿等基础设施建设，

满足各类人才及来威试验人员住宿需求。平台建造方面，已打造

威海激光通信先进技术研究院、威海国家浅海综合试验场管理服

务中心、国家海水利用工程技术（威海）中心、威海创新园海洋

智能装备研究中心、威海创新园海洋科技创新中心、海洋无人装

备与技术联合创新中心 6 大高能级平台，积极承办、协办智慧海

洋与科技湾区融合发展推进会、太空与海洋高峰论坛等高端科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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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吸引包为民、邱志明等百余位院士、专家学者来威对接交

流，不断提升威海试验场和远遥浅海科技湾区影响力。

二、下步打算

一是优化管理运行模式。根据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和自然资源

部有关处室建议，拟在原试验场管理服务中心的基础上，围绕试

验场建设成立不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事业机构，待条件成熟后再

争取申报新型研发机构，便于更灵活承接上级各项政策资金，开

展海洋仪器装备技术开发、产业孵化、人才引进等工作。目前正

着手开展材料准备和程序办理，争取年内完成机构设立运行。

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。推动尽早完成科研保障船浮动码头

一期工程、海底光电复合缆铺设等配套设施项目；完成水下机器

人、坐底式观测平台等关键设备安装和投入使用；开展桩基试验

平台选址和规划设计，进一步提升试验场服务保障能力；加快推

进在褚岛建设海洋站、试验站等水文监测及配套基础设施，建立

起完整的试验场基础水文体系。

三是推进标准体系建设。进一步争取国家海洋技术中心、国

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、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等单位的支持，推动引

进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、赛宝实验室等机构，建

设标准计量、卫星定标等试验测试共享平台；探索通过资质认定

扩项等方式获取试验场检验检测资质，逐步构建形成完善的海上

试验标准体系，丰富试验场功能。

四是拓展试验场辐射领域。借助航天科技、航天科工等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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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海洋装备领域影响力，吸引其上下游更多涉海企业来威海开展

试验活动，争取落地更多高品质项目。充分发挥威海中关村信息

谷创新中心招商平台桥梁纽带作用，助力招引一批成长性好的企

业和优质人才创业团队。同时瞄准高层次学术领域，争取国家海

洋技术中心等机构来威举办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学术交流活动，

放大试验场磁场效应，示范引领更多科研单位、专家学者参与试

验场和远遥浅海科技湾区建设。

威海市海洋发展局

2023 年 6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